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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个人信用信息的民法保护

●武　龙

　　

[摘要]司法实践中,鉴于个人信用信息同时具备人格属性与财产利益的特点,故在处理个人信用信息纠纷案

件时,法院以遵循«民法典»为基本原则,同时,依托«个人信息保护法»«征信业管理条例»及«征信业务管理办

法»等法律法规,对个人信用信息予以合理保护.但是,为了更充分、全面地保护个人信用信息,需深入分析

个人信用信息的内涵,并在现行法律框架内,明确个人信用信息人格权保护的适用范围.同时,统一间接损

失和精神损害赔偿的适用标准,以确保个人信用信息的合理处理与有效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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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
照《个人信息保护法》第４条对个人信息的释义，

个人信用信息可以定义为以电子或者其他方式记录

的能够单独，或者与其他个人信用信息结合识别特定自然人

在经济方面和诚信品格所享有社会评价的各种个人信用信

息。 故而可将个人信用信息的内涵归纳为：第一，个人信

用信息的主体和客体具有单一性，即只能是自然人和自然人

经济方面和诚信品格社会评价的信息。 第二，个人信用信

息与自然人的经济利益和财产权益关系密切。 第三，按照

《民法典》的立法体例，信用属于名誉权的范畴。 因此，个

人信用信息的权益内容应当参照名誉权，其内容应当包括个

人信用信息查询权、维护权和利益支配权。

具体而言，依据《民法典》第１０２８条、第１０２９条的规

定，民事主体的信用权益包括对个人信用信息的查询权、异

议权、更正权和删除权。 结合司法实践中常见的冒名贷

款、冒领信用卡等，该类案件不仅侵害的是被害者的经济权

益，也一定程度上会侵害被侵权者的精神利益。 因此，个

人信用信息权益即包括查询权、异议权、更正权和删除权，

也包含权利人一定的经济权益及精神利益。

民事立法中关于个人信用信息保护存在的问题

(一)个人信用信息定位不明

回顾我国民事立法历程，２００２年的《民法典(草案)》曾

尝试在人格权编中单独规定信用权，然而，在２０２０年正式

颁布的《民法典》中，这一做法并未被采纳。 目前，《民法

典》在人格权编的名誉权项下，通过第１０２４条、第１０２９条

和第１０３０条等条款，对个人信用权益的保护进行了规定。

因此，尽管《民法典》的总则编部分将诚实信用确立为民法

的基本原则，但关于自然人个人信用信息应当如何进行民法

保护在学界存在争议。 一种观点主张将信用权作为一项独

立的民事权利加以保护，如我国民法学者王利明教授认为

“信用权的确认是信用体系的法律基础”。 另一种观点则主

张将个人信用信息作为一种综合性的民事权益加以保护，不

过该种观点对于个人信用信息的权益内容争议比较大，这主

要是因为个人信用信息的特有属性。

(二)个人信用信息保护路径存在争议

我国《民法典》中，个人信用信息未被列为一项独立的

民事权利加以保护。 这导致司法实践中，个人信用信息往

往被解释为与个人信息类似，构成一种合法的民事权益。

而且大量的个人信用信息案例也表明，个人信用信息并非被

当作财产权益来保护，而是主要参照《民法典》人格权编中

的名誉权保护规定，同时，辅以隐私权、姓名权以及一般人

格权的保护，形成了一种多元化的保护方式。 虽然这种间

接保护个人信用信息的救济方法，确实为个人信用信息的保

护提供了更多的选择和途径，但是这使得法官在认定案件时

拥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导致了司法实践中容易出现同案不

同判的现象。 这种现象不仅影响了司法的公正性和权威

性，也给当事人带来了不必要的困扰和损失。 譬如，对于

精神损害的赔偿，大致相同的案情，基于名誉请求权获得赔

偿的概率比其他人格请求权保护的概率大。 如舒某某与湖

南溆浦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名誉权纠纷案中，该案法

官认为虽然中国人民银行是相对不开放的系统，但综合考量

侵权行为所造成被侵权人的实际损失大小、侵权行为过错程

度、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及精神损害程度，对原告主张的精神

损害抚慰金予以酌情支持。 但在刘某某、河南沈丘某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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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公司一般人格权纠纷中，该案法官认为因为中国人民银

行的征信系统是相对不开放的，因此，并未造成原告严重精

神损害，原告请求精神损害赔偿，本院不予支持。

民事司法中关于个人信用信息保护存在的问题

由于侵害个人信用信息会产生个人社会信用评价降低的

情形，其侵权承担方式呈现如下特点：消除权利人不良信用

记录比重很大，精神抚慰金支持较多，间接损失支持很少，

而赔礼道歉适用比较困难。 当然，笔者发现司法实践中最

为显著的问题，便是精神损害赔偿适用标准不统一和间接损

失认定困难。

(一)精神损害赔偿适用标准不统一

具体案件当中，因为精神损害赔偿方式的适用尚未制定

统一的标准，因此，司法实践中各法院对精神损害赔偿的适

用并不统一。 精神损害适用的差异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

面：一是对是否适用精神损害赔偿未达成共识，二是精神损

害赔偿数额各地法院判决结果不统一。 不支持精神抚慰金

的案例以陈某、山东滕州农村某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名誉权纠

纷为代表，该案法官认为，“本案中，陈某未提供充分有效

证据，证明除了其本人以外的其他不特定人群查询过其信用

记录，因此，行业之外的公众并不知晓，侵害结果并不严

重”。 因此，法院最终并未支持原告精神抚慰金的诉求。

支持精神抚慰金的案例，以马亚民与兰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名誉权纠纷为代表，该案法官认为“原告要求被告

在银行征信系统中清除其不良记录的诉请予以支持。 被告

的侵权行为导致原告精神受到一定的伤害，原告主张被告支

付精神损失费５０００元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被告应在相关

媒体上向原告赔礼道歉。”不过支持精神损害赔偿的司法案

例中，对于精神抚慰金的数额的多少存在很大的差异，有

３０００元、５０００元、３００００元等不等，不同法院之间适用精神

损害赔偿难以形成明确的标准和尺度。

(二)侵权行为造成的间接损失难以认定

随着我国征信体系建设的不断加强，个人信用信息的重

要性日益凸显。 一旦个人信用信息遭到侵犯，往往会导致

个人信用评级下降，甚至被列入失信名单，这给个人信用主

体带来了诸多不便和损失。 其中，经济方面的损失尤为显

著，比如，个人信用主体在贷款时可能面临困难，丧失投资

机会，或者无法在最佳时机购入商品房等，这些都属于间接

性的经济损失。 在司法实践中，面对这类情况，多数法院

往往将这些损失归类为个人信用信息主体的预期利益损失。

由于预期利益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和难以量化的特点，法院

在处理时往往要求原告提供充分的证据来证明其损失。 但

在实际操作中，由于种种原因，原告往往难以提供完整的证

据链，导致法院以原告举证不能为由驳回其诉讼请求。 这

种做法虽然遵循了法律程序，但也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

个人信用信息主体因信息被侵犯而遭受的实际损失，影响了

司法的公正和权威。 不过，有少数案件支持该类诉求，如

以邵某、某支行名誉权纠纷民事一审案中，法官认为“原告

为维护合法权益必然花费一定的时间和财力，鉴于原告未妥

善保管自己的身份信息，本院酌定由被告赔偿原告损失

３０００元”。 在张某、某行名誉权纠纷案中，法官认为“敦

煌某银行审查不严，将不属实的信用报告上报导致在中国人

民银行征信中心中记录，因名誉权侵权保护相对弱者的利

益，符合司法实践中的通常做法，也具有重要的社会价值。

虽未提交相应证据，但鉴于其损失客观存在，本院酌定赔偿

数额为１万元。”即使部分法院开始有意识地保护个人信用

主体遭受的间接损失，但鉴于实践中，侵害行为是一个连续

的、动态的过程，当事人很难举证，这使得法院对间接损失

的认定存在困难。 这导致未能最大限度地实现信用主体损

害和救济的平衡，这对信用主体的信用利益保护明显不利，

并且法院支持间接损害赔偿的态度谨慎且消极。

完善个人信用信息民法保护对策

(一)明确个人信用信息的定位

我国的立法体系中，除了《民法典》第 １０２４条、第

１０２９条、第１０３０条直接涉及信用保护外，还有众多法律法

规也包含了信用保护的相关规定，比如，《反不正当竞争

法》第１１条就明确了对信誉的保护。 然而，人们必须承

认，当前的立法在系统性地保护个人信用信息方面还存在不

足，这使得个人信用信息难以得到有效保护。 鉴于我国正

在不断加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个人信用信息在社会生活中

的作用日益凸显，从购买商品房、家庭汽车到公司运营等各

个方面都受到其影响。 因此，笔者认为，将个人信用信息

保护纳入法律正轨是刻不容缓的。 相比于现行的间接保护

模式，直接保护方式更为便捷，也更符合《民法典》以权利

为中心的立法思想。 参照我国在２００２年提交的《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法典(草案)》第２１～第２４条中，曾考虑将信用权

纳入民法保护范围这一举措，明确信用权作为一项独立的民

事权利，兼顾个人信用信息的人格属性和财产利益，进一步

完善具体人格权的种类和内容，为司法实践在处理相关案例

时提供更为明确的法律依据。 这不仅有助于更好地保护个

人信用信息，也有助于推动信用经济的发展。

(二)厘清个人信用信息人格权保护的适用顺序

在司法实践中，个人信用信息保护案件之所以出现案情

相似，但案由、裁判依据和裁判结果不一致的情况，根本原

因在于不同人格权保护方式对个人信用信息的救济途径，以

及其适用条件存在差异。 这不仅增加了当事人维护权益的

难度，还可能导致司法判决的不一致性和不可预见性。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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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有效地保护个人信用信息，笔者建议，应当明确个人信用

信息人格权保护在发生冲突时的适用规则，并系统化地处理

侵害个人信用信息的民事案件。 具体而言，可以参照《民

法典》的立法体例和精神，结合《民法典》中关于名誉权、

隐私权和个人信息保护的相关规定，构建一套清晰的保护框

架。 具体而言，在侵害个人信用信息的案件中，原则上可

以适用名誉权保护模式，但在特定情况下，应例外地适用个

人信用信息的专门保护模式。 根据《民法典》第１０３０条的

规定，个人信用信息处理者与个人信用信息主体之间的关系

可以参照个人信息保护规范进行规制。 更进一步，个人信

息又可分为隐私个人信息和非隐私个人信息。 对于隐私个

人信用信息，应适用隐私权规范；而对于非隐私个人信用信

息，则应适用个人信息保护规范。 此外，在适用具体人格

权与一般人格权时，应遵循法条竞合适用规则，即具体人格

权的适用应优先于一般人格权。 这样的处理方式既能确保

个人信用信息得到全面、有效的保护，又能维护司法判决的

一致性和公正性。

(三)统一精神损害赔偿适用的标准

在涉及侵害个人信用信息的案件中，笔者观察到尽管多

数法院支持精神损害赔偿请求，但赔偿标准却缺乏统一性。

这种不统一性不仅导致了司法实践中同案不同判的现象，还

增加了法官在处理此类案件时的自由裁量权。 为了解决这

一问题，统一司法实践中精神损害赔偿的适用显得尤为重

要。 根据《民法典》第１１８３条第１款的规定，个人信用信

息主体在遭受严重精神损害时，有权请求精神损害赔偿。

然而，对于“严重精神损害”的判定标准，笔者认为应综合

考虑多个因素，如侵害个人信用信息的持续时间、民事主体

所受影响的程度，以及侵权行为造成的具体后果等。 通过

明确这些因素，可以更准确地界定“严重精神损害”的界

限。 同时，对于精神损害赔偿的具体数额计算，现行的

《关于审理国家赔偿案件确定精神损害赔偿责任适用法律若

干问题的解释》在某些方面仍显得不够具体。 鉴于我国各

地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性，可以参照各省的实际情况，制定

更为具体的精神损害赔偿数额计算方法。 这样一来，不仅

能确保精神抚慰金的合理性和明确性，还能为法官在处理此

类案件时提供更为明确的指导。

(四)完善间接损失的认定

在我国，自从国务院２０１４年颁布《社会信用体系建设

规划纲要(２０１４—２０２０年)》以来，我国信用体系开始了新的

征程，使得我国的市场经济更加成熟。 因此，在个人信用

信息的背后存在着广泛的人际关系网络和巨大的交往利益，

个人信用利益应当得到法律保护。 但多数法院多以此为预

期利益，原告无法证明为由，驳回个人信用信息主体此类诉

求。 笔者认为在生活中，个人信用评价的好坏会影响民事

主体获取机会的多少，侵害个人信用信息导致的损失主要是

交易机会的损失。 由于丧失的交易机会往往具有不确定

性，因此，需要完善间接损失的认定，重视对个人信用信息

主体权益的保护。 具体而言，间接损失所导致的机会利益

的保护，“可适用‘机会具有价值理论’，丧失有价值的机会

即为经济上损失，得以请求赔偿”。 典型如被他人冒名贷

款，使得个人信用信息主体产生不良的信用记录，在需要贷

款时无法获得银行贷款。 此外，个人信用信息主体通过替

代或重复导致成本增加，如通过其他路径实现贷款增加利

息，个人信用信息主体可以向行为人主张增加成本的责任。

间接损失的数额计算，可以参照《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

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范间接损失数额计算标

准，确定间接损失赔偿数额的赔偿时间、赔偿方式和赔偿

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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